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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揭阳中院”或“法院”）裁定批准

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广东榕泰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东榕泰”）按照每 10 股转增 11 股

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774,436,609 股（最终转增股票的准确

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其中约 709,436,609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

受让，重整投资人受让股票所支付的现金对价，专项用于清偿重整计划规定的破

产费用、共益债务、债权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其中约 65,000,000 股将通过

以股抵债的方式分配给广东榕泰的债权人。 

●根据《重整计划》的执行，重整投资人合计受让 709,436,609 股股票，剩

余 65,000,000 股将按照 10.79 元/股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分配给广东榕泰的债

权人。公司实际共计转增 774,436,609 股，转增股全部受让。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12月 28日，公司股票

停牌 1个交易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年 12 月 29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 2023

年 12月 29日。本次转增的股票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8 日）公司股

票停牌，公司股票最终除权价格将以股权登记日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2023年

12月 27 日收盘价，即 3.84元/股）为基础进行测算。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除权除息日前股票收盘价为 3.84元/股，根据相关公式计算得出的调整

后除权（息）参考价格为 3.04元/股。 

 



一、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2023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收到揭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粤

52 破申 6 号】和《决定书》【（2023）粤 52 破 7 号】，裁定受理债权人溧阳市云

凯化工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君合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5）。 

2023 年 12 月 21 日，广东榕泰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广东榕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4）。 

2023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广东榕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7）。 

同日，公司收到揭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粤 52破 7号】，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48）。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04,033,281 股为基数，按每 10股转

增 11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774,436,609 股。转增后，广

东榕泰总股本将增至 1,478,469,890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前述转增股票不向

原股东进行分配，其中约 709,436,609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本次重整投

资人包括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重整投资人受让股票所支付的现金对价，专

项用于清偿债务、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其中约

65,000,000股将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分配给广东榕泰的债权人。 

前述转增股份中，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共同以 1,082,370,405.00 元的

金额受让 709,436,609 股转增股票，其中，产业投资人以 1.30 元的价格，受让

252,000,000 股转增股票，财务投资人以 1.65 元的价格，受让 457,436,609 股



转增股票。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年 12月 29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 2023 年 12月 29日。本次转增股票均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除权相关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0）。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4.3.2 条的规定，结合本次重整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广东榕泰除权参

考价格适用如下计算公式：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重整投资人受

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转增前总股本+由重整投

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用于抵偿债务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

增加数） 

上述公式中，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为 1,082,370,405 元，转

增股份所解决的债务金额为 701,350,000 元；转增前总股本 704,033,281 股，重整

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为 709,436,609 股，抵偿债务转增股份数为 65,000,000

股，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为 0 股，不涉及现金红利。 

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且拟于该

日停牌一天，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盘

价一致。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3.84 元/股，根据上述公式计算

得出的调整后除权（息）参考价格为 3.04元/股。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为本次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结果出具了专项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榕泰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结果的专项意见》。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根据《重整计划》及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拟实施转增的股



票直接登记至公司管理人开立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后续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另行扣划至相关

投资人及债权人账户。 

六、股本变动表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相关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4,033,281 774,436,609 1,478,469,890 

合计 704,033,281 774,436,609 1,478,469,890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已作出锁定期承诺，具体如下：产业投资人承诺锁

定期为自 252,000,000 股转增股票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财务投

资人承诺锁定期为自 457,436,609 股转增股票过户登记至财务投资人名下之日起

十二个月。 

八、停复牌安排 

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登记

日为 2023 年 12月 28日，公司股票停牌一个交易日，并于 2023年 12 月 29日复

牌。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尽快完成转增股票的登记、过户工作。 

九、风险提示 

（一）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

执行重整计划，公司将被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公司存在财务类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因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五项和第六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因 2022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因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

请，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七）项退市风险

警示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 2023年度出现《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

上市的风险。 

（三）公司股价会较大幅度向下除权调整的风险 

根据公司披露的《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公司本次重整投

资人合计支付 1,082,370,405 元，受让公司 709,436,609 股，平均每股对价约 1.53

元/股。 

根据除权公式：“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

本+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转增前总

股本+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用于抵偿债务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

分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且拟于该日停牌一天，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一致。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3.84 元

/股，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的调整后除权（息）参考价格为 3.04 元/股。公司

请投资者关注前述事项可能产生的风险，理性作出投资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相关工作，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

常运营工作，保障公司经营稳定，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选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8日 


